
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教職員工自行參加選務工作報備書 

申

請

人 

單位 
□教務處、□學生事務處、□輔導室、□總務處、□會計室 

□人事室 

職稱 
□              主任、□             組長、□導師、□專任教師、□代 

理教師□運動教練、□護理師、□營養師、□幹事、□約僱人

員、□技工工友、□學務人力、□約用人員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  

(親自簽章)  年 月 

 

日 

自 

行 

參 

加 

選 

務 

工 

作 

說 

明 

遴薦單位                縣市               鄉鎮市區公所 

選務名稱 
 

選務日期       年  月  日 星期  

擔任職務 
□主任管理員、□主任監察員、□管理員、□監察員 

□預備員 

單位主管  人事室      校長批示 
   

備註： 
1. 依屏東縣政府114年9月22日屏府人考字第1145174256號函說明二：「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（現為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）85年6 月24日85局考字第19538號書函略以，行政院於72年11月9 日以台72人政叁字第30519號函

規定：「……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，參加選務工作人員，准予補假一天，嗣後均得援例辦理……」。 

上開規定所稱參加選務工作人員，係指事先經服務機關(學校)推薦或同意之人員而言；未經機關(學校)推薦

而逕行參與選務工作及經政黨自行推薦 參與選務工作，如曾於事前向服務機關(學校)報備有案者，得依規

定准予補假。」。 

2. 同函說明三：「茲以中選會邇來接獲選務工作人員反映補假權益問題，按 該會辦理選務向來倚重各機關學

校人員作為選務工作人員之主力，對於推動選務工作有所助益，爰請各機關學校(單位)對於參與選務工作

人員確實依前開行政院函規定給予補假，以維護其權益。」。 

3. 事先經學校推薦或同意者或事前完成報備程序者，依屏東縣政府相關規定選務工作當日補休登記辦理等事

宜。 

 


